
 

 

 

 

越南取消學前及普通教育教師職稱分級制度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依據越南政府於 2026 年 3 月 30 日簽署發布之第 93/2026/NĐ-CP

號政令（以下簡稱第 93 號政令），針對《教師法》部分條文之施行細

則進行規範，並自發布日起生效。此次制度調整的一大重點，在於取

消學前及普通教育教師原有的職稱分級制度。 

在本次政令發布前，2025 年《教師法》曾規劃將學前及普通教育

教師職稱分為「教師」、「主任教師」及「高級教師」三個層級，並設

有職稱轉換審查及職業晉升審查等機制。然而，此類分級制度程序繁

複，且在實務運作上，亦造成教師間即使從事相同教學工作，卻因職

級不同而出現薪資落差的情形。 

第 93 號政令則正式確立新的制度方向。依其第 3 條規定，學前

及普通教育階段教師職稱，將依教育階段區分為「學前教師」、「國小

教師」、「國中教師」及「高中教師」，不再設有前述的之分級體系，亦

不再設置相應之職稱晉升制度。 

該政令亦明定，公立教育機構教師若涉及職務異動，其職稱調整

將依循一般公務人員職務異動相關規定辦理，進一步將教師人事管理

制度與整體公務體系接軌。 

針對現行薪資制度之銜接問題，第 93 號政令亦提出相關配套措

施。《教師法》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後，已不再區分教師薪資為

一級、二級及三級，但在新制薪資標準尚未全面核定前，教師仍暫依

現行薪級支領薪資。未來教育培訓部將另訂各教育階段教師的任用及

薪級標準，作為後續薪資調整參考。 

至於既有升等制度，第 93 號政令亦訂有相關銜接措施。若教師

招聘、轉任或職稱升等等相關計畫已於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經主管機

關核准，得依原核定內容繼續辦理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此次制度調整，重點在於簡化既有職稱分級架構，降低教師因職

稱晉升所承受的壓力，並使教師評估、任用及薪資制度朝向較為一致

與透明的方向發展。相關作法亦與第 27-NQ/TW 號決議中「依職務與



 

 

 

 

工作績效核定薪資」的政策方向相互呼應。 

撰稿人/譯稿人：林韋至 

資料來源：2026 年 4 月 8 日，越南教育電子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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